采购需求

为了改进机关餐饮服务水平，提高膳食质量，现将水务大楼餐饮服务对外委托的具体内容和目标要求如下：
一、项目概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水利大楼餐厅位于神木市滨河新区和谐广场西，面积约1300平方米，灶具、餐具、桌椅等齐全，为水利大楼楼内共计1000多名干部职工提供一日三餐。
    二、服务内容
常规餐饮服务（基本管理）为主、综合服务相结合。
提供干部职工一日三餐的自助餐及接待就餐服务。
保洁服务：负责餐饮范围内所有区域的清洁。
秩序维护：协助机关事务中心维护就餐秩序。
    三、人员配置
本项目根据服务人员的职业特点，服务人员配备标准高、要求严。具备较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，经过培训能较快适应所在的工作岗位以及严格的制度化管理，以满足标准化、人性化的服务要求。
人员配置：
1、项目经理1人、餐厅领班1人、厨师长1人、厨师4人、凉菜师2人、配菜师2人、面点师3人、面点小工4人、洗碗工6人、服务员6人。共计30人。
2、所有所用工作人员都必需持有健康证上岗。
	序号
	岗位
	人数

	1
	项目经理
	1

	2
	餐厅领班
	1

	3
	厨师长
	1

	4
	厨师
	4

	5
	凉菜师
	2

	6
	配菜师
	2

	7
	面点师
	3

	8
	面点小工
	4

	9
	洗碗工
	6

	10
	服务员
	6

	★合计人数：30人

	以上30人的人工工资、服装、加班、管理、培训、体检、人员的福利、人员工伤等社会保险等全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（各项社会保险按国家相关政策缴纳）。


四、招标合同期限
本项目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采购，服务时间为一年。（具体起始时间按服务企业人员进场与甲方签订合同的实际时间计算）。 
    五、服务质量及要求
1、餐厅操作间均属于承包商范围，中标人须负责承包区的卫生清理及安全管理工作。工作人员要遵守餐饮法规以及机关的相应规定，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，不得与用餐人员发生争执，若发现违规者，甲方有权视情节提出处理意见。
2、因中标人管理不善，造成饮食不卫生、食品中毒等现象，由中标方负责，并承担全部责任。
[bookmark: _GoBack]3、所有所用工作人员必需持有健康证，体检合格后上岗，体检费由中标方自理。甲方有权进行监督检查。
4、保证一日三餐准点开膳，保证饭菜优质、足量。不准提供变质异味的饭菜，为确保饮食安全，甲方将实时、随机进行监督检查，并对中标方服务质量、饭菜质量进行监督和提出改善意见。中标方必须虚心听取甲方意见。
5、中标人必须保护好食堂所有财产，对甲方提供的设施设备进行及时保养维护维修。维修费由甲方承担。合同期满后，保证房屋设备完好，若有损坏需提前上报甲方。如有丢失，甲方根据具体情况由中标方承担相应的费用。
6、中标人经营服务所需员工必须符合《劳动合同法》的用工要求。依法用工，如发生纠纷，由中标人自行负责。
7、中标方负责经营场所的消防安全工作，服从甲方的安全管理，确保无消防安全事故。
    六、管理目标
坚持以人为本，和谐共建，努力提供安全卫生文明舒适的就餐环境。
    1、中标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有关规定，按照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提出的目标要求，按时保质保量提供高质量的餐饮服务。
2、一年内满意率达到90%以上。
3、从事餐饮服务的专业人员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取得与岗位要求一致的资格证书。
七、供应商职责
投标人应在中标后申请办理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并对服务单位食堂的食品安全负责。
    八、其他事项
详尽事宜以中标企业与甲方签订合同内容为准。

